附件：
	楼宇疫情防控值班责任分配表

	序号
	楼宇/区域
	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
	楼宇门钥匙交接      （牵头单位负责人签字）

	1
	学生公寓楼、综合教学楼、东教1、东教2、东教3等
	后勤管理处
	后勤管理处
	

	2
	崇德楼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政管学院、历史学院
	计算机学院
	

	3
	崇智楼
	体育学院、商学院、社会事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体育学院
	

	4
	崇法楼
	法学院
	法学院
	

	5
	崇美楼
	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
	

	6
	崇文楼
	文学院
	文学院
	

	7
	文渊楼
	后勤管理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国资处等单位
	后勤管理处
	

	8
	田家炳楼
	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教育学院等
	教育学院
	

	9
	启智楼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0
	新联楼
	新联学院、心理咨询中心
	新联学院
	

	11
	琢玉楼
	旅游学院、网络中心等
	旅游学院
	

	序号
	楼宇/区域
	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
	楼宇门钥匙交接      （牵头单位负责人签字）

	12
	外语楼
	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水产学院、校友会等
	外国语学院
	

	13
	化学南楼、化学北楼
	化学化工学院、环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14
	物理南楼、物理北楼
	物理学院、材料学院等
	物理学院
	

	15
	生物东楼、生物西楼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16
	群体楼
	离退休职工管理处、河师大社区等单位
	离退休职工管理处
	

	17
	数学楼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
	平原楼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
	音乐楼
	音乐舞蹈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20
	继续教育学院楼
	继续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21
	小学
	附属小学
	附属小学
	

	22
	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园
	

	23
	综合训练馆、  球类馆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           
	

	特别提醒：各楼/区域的相关责任单位要切实做好防火、防电、防水等相关安全工作，牵头单位负责落实本楼/区域实际情况，并做好本楼/区域大门的钥匙管理工作。

	




